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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法規委員會 106年第 3次會議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6年 11月 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整 

二、地點：本會 2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邱主任委員賜聰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顏淑惠 

四、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：如簽名單 

五、審議事項： 

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收費標準」第五條修正草案 

六、結論： 

 審議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收費標準」第五條修正草案 

（ㄧ）總說明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（二）修正條文對照表 

  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修正為「動力用核子反應器設施建 

   廠檢查費，自建廠執照核發之日起，迄運轉執照核發前一 

   日止，每年每機組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。但建廠執照有效 

   期間，暫停建廠並僅維持已建設施之保存及維護作業者， 

   每年每機組新臺幣五百萬元。」；第二項照案通過。另請 

   於說明補述暫停建廠僅維持已建設施之保存及維護作業 

   ，其檢查費調整為每年每機組新臺幣五百萬元之理由。 

七、散會。（下午二點三十二分） 

 


